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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财处 教务处关于学生实习经费

使用管理的有关规定

各学院：

为进一步规范学生实习经费使用管理，切实发挥资金使

用绩效，根据近年实习经费运行实际情况，现就完善学生实

习经费使用管理做出以下规定。

一、学生实习经费开支范围

学生实习经费主要用于实习期间交通费、住宿费、进场

费、实习单位人员指导讲课费、门票费等与实习直接相关的

费用支出。

二、学生实习经费三种使用方式

1.定额包干。学院根据预算和实习安排情况，核定经费

总额，平均发放至学生银行卡中，由实习班组统筹使用。

2.凭据报销。实习涉及的学生往返交通费（包括租车费）

和住宿费以及进场费、实习单位人员指导讲课费、门票费等

票据齐全的，全部凭票据据实报销。

3.定额包干与凭据报销相结合。是指实习涉及的部分费

用凭票据报销，其余费用定额包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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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定额包干方式的管理要求

1.在实习前能够合理测算相关费用的，可采取定额包干

方式直接发放到实习学生银行卡中，不再凭票据报销；

2.定额包干发放至学生银行卡中的实习经费，由 1 名带

队教师和至少 2 名班委会成员共同组成实习经费使用小组，

从参加实习学生手中统一收取，统一支出；

3.实习经费使用小组中带队教师行使经费支配权，学生

成员行使经费保管权，带队教师不得保管从学生手中统一收

取的实习费；

4.费用支出应尽量取得相应票据，不能取得的，应填写

情况说明，经实习经费使用小组各成员签字后，由学生成员

留存备查。带队教师不得留存相关支出票据和说明（可留存

复印件）。

四、凭据报销方式的管理要求

1.租车出行的，租车费须提供租车协议，由租赁公司等

机构提供车辆的，对公转账付款；由个人提供车辆的，应提

供出租人身份证和银行卡信息，由计财处将租车费转入出租

人银行卡中。

2.进场费一般应取得税务发票或财政票据，特殊情况不

能取得的，可使用加盖单位公章的纸质收据。

3.实习单位人员指导讲课费，应填写发放表，注明领取

人姓名、银行卡号，领取人实名签字，由计财处将酬金打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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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银行卡中。特殊情况需说明原因单独处理。

4.门票费随教师本人差旅费一同报销，附教学实习计划、

实习班级名册。

5.其他与实习相关的费用凭合规票据据实报销。

五、定额包干与凭据报销相结合方式的管理要求

1.实习涉及的一部分费用凭票据报销，其余费用定额包

干。

2.凭据报销的部分费用应由带队教师发起报销，相关票

据同时应有实习经费使用小组中学生成员签字。

六、信息公开及结余经费管理

实习结束，采取了包干方式的，实习经费使用小组要向

参与实习的学生公开实习经费收支余情况。定额包干使用的

实习费如有结余，实习经费使用小组应将结余经费退返学校

财务。

七、带队教师差旅费报销管理

实习带队教师的差旅费报销遵照学校差旅费管理办法，

实习期间出差补助由学院在规定标准内酌情审批确定。

八、责任与监督管理

各单位应加强对实习活动和经费使用的内控管理，监督

做好实习经费使用的信息公开。带队教师对实习经费使用的

真实性、合规性负责。实习活动涉及各方应自觉接受审计、

纪检部门对经费使用的监督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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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财务处 教务处

2021 年 12 月 13 日


